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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18日 

劳动法律热点问题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新规解读

2024 年 9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决定》”），《决

定》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的办法》（“《办法》”），《决定》和《办法》（“延迟

退休新规”）均将自 2025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为应对我国日渐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早

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就提出“要研究

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近年来在“十四

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政策

信号。而本次延迟退休新规的出台，标志着国家

层面关于延迟法定退休政策的最终落地。 

本文将梳理延迟退休新规中的六大要点，并

就退休年龄政策变化对用人单位和职工产生的影

响予以提示，以便用人单位根据立法动态及时调

整延迟退休新规下的劳动用工管理。  

一、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新规提出，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原来的 60 周岁延

迟至 63 周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原

来的 50 周岁、55周岁延迟至 55 周岁、58周岁。 

在改革方式上，《办法》采取了“小步调整，

逐步到位”的方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于男职

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 55 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

年龄每 4 个月延迟 1 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 50 周

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 2 个月延迟 1 个月，

将在未来 15 年内逐步完成退休年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

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

的暂行办法》曾规定按照工人和干部的身份来划

分女职工退休年龄，即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女干

部年满 55 周岁退休，但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女职

工的“工人（即非管理技术岗位）”或“干部（即

管理技术岗位）”身份长期存在争议。《决定》继

续沿用了女职工不同岗位适用不同退休年龄的做

法，未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统一。因此，女职工

身份划分的争议仍将继续存在。 

二、 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提升至 20年 

《办法》明确，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将职

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 15 年逐步

提高至 20 年，每年提高 6 个月。这意味着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退休的人

员，不受缴费年限变化规定的影响；在 2030 年 1

月 1 日至 203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退休的人员，

最低缴费年限逐步从 15 年 6 个月递增到 19年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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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 2039 年 1 月 1 日之后退休的人员，最低缴

费年限需满足 20 年。另外，如职工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

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

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三、 可自愿弹性提前或延迟退休 

 员工自愿弹性提前退休：职工达到最

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

低于男、女职工的原法定退休年龄。《办法》

还强调，用人单位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这意

味着职工对于提前退休享有单方选择权，用

人单位不得对此进行强制或干涉。 

用人单位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提前退休”

应指的是职工申领养老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年

龄的提前，而非法定退休年龄的提前。具体而言，

如员工已满足弹性提前退休的条件，且自愿选择

提前退休，则用人单位可以以员工已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如员工拒绝提前退休，

则用人单位不能强制终止劳动合同，因为此时员

工既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也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不满足《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或《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劳动合同

法定终止条件。 

 与单位协商一致可弹性延迟退休：职

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

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

不超过三年。与职工可单方决定弹性提前退

休不同的是，弹性延迟退休需要用人单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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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高院民事法律适用问答（2012 年第 1 期）》第四条。 

2
 （2020）苏 01 民终 2160 号民事判决书。 

职工双方达成合意方可进行。 

 

关于弹性延迟退休后的最长三年期限内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继续成立劳动关系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的

规定精神，以及上海1、江苏2、深圳3等地的裁审

意见，我国多数地区司法实践认为用人单位招用

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人员，双方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可按劳动关系处

理，尽管少数地区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但基于保

护弹性延迟退休员工权益的角度，应当认为在弹

性延迟退休的最长三年期限内，员工与用人单位

之间的劳动关系依然存续。 

四、 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 

《办法》第四条规定，鼓励职工长缴多得、

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

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

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

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因此，如职

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可能会影响其基础养老金

的计发比例，与正常退休相比，职工领取的基础

养老金会有所减少。 

五、 完善超龄人员的退休保障 

《办法》第六条提出，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

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

本权益，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 

目前我国并没有国家层面的规定允许超过法

3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第 6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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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这使得超龄

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但上海4、江苏5、

天津6等省市已陆续发布允许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地方政策，可以预见未来国家

或其他省市即将出台相应的法规或政策，完善超

龄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以配合弹性延迟退休政

策的实施。另外，根据劳动法的现行规定，实践

中有观点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因此无法享受带薪年

休假等福利，未来国家或各个地方可能会出台相

应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的带薪年休假待遇享受问

题，促进弹性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地。 

六、 特殊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办法》第八条提出，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

种等提前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

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

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

前退休。对部分从事特殊工种岗位的职工适当降

低退休年龄，也是对现有政策的延续，体现了国

家对于特殊工种劳动者的特别保障。 

结语 

延迟退休新规不仅对于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方式、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提升等基础问

题做出了细化规定，还通过“弹性实施、自愿选

择”的方式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员工关于退休年龄

的自主选择权，以及对各类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进

行了兼顾保障。用人单位应当在未来及时关注相

关配套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积极与那些即将或已

经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进行沟通协商，以避

免可能由此产生的劳动用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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